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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學註冊 

1.1  學生須於指定日期親臨大學辦理註冊手續，自其首次註冊日起取得學籍。 

1.2  學生註冊所用之姓名應以其身份證、護照或往來港澳通行證內所載為準，並輔以有關證件作證明。 

1.3  新生須在辦理註冊手續時遞交由大學認可的澳門醫療機構所發出的體檢報告，體檢結果符合要求者方

准予註冊。 

1.4  新生應按規定日期親臨大學註冊，因疾病或特殊情況無法按時註冊者，須具證明文件，於註冊日前申

請延遲註冊，學生必須按核准的日期辦理註冊手續。 

1.5  未能遞交體檢報告者，須具證明文件於註冊前申請延期，一般以不多於四星期為限。 

1.6  學生如涉及下列之情況，大學有權取消其入學資格： 

1.6.1  不能提供高中畢業證明 

1.6.2  不能提交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及入境許可證明 

1.6.3  遞交偽造文件或任何不實行為 

1.6.4  逾期不繳交入學留位費、學費或大學相關費用 

1.6.5  逾期不辦理入學註冊手續 

1.6.6  逾期不遞交體檢報告、相關證明文件或體檢結果、防疫接種不符合要求 

1.6.7  經大學決定取消其入學資格的其他情況 

1.7  所有非本地學生必須持有效之醫療保險，範圍須包括住院及門診，方可辦理註冊及選科。 

1.8  正式註冊之學生可領取其學生校園卡，有效期為所修讀課程的正常修業期。有關學生校園卡及《校園

卡電子錢包使用規章》，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六。 

2. 更改個人資料 

2.1  大學與學生聯繫或發出相關信函時，將按學生已註冊之檔案資料為準，所以學生必須確保其個人註冊

資料正確無誤。如因學生沒有正式通知大學有關其註冊資料之更改而導致郵誤、未能及時接收大學的

通知而導致的其他後果，責任將由學生承擔。 

2.2  在讀期間，學生可透過 COES 查核其個人資料，亦可自行更改部分資料，包括：通訊地址（包括郵政

編碼及地區）、手提電話及電郵地址。資料成功更改後，大學將向學生發出電郵確認。學生如需更改

其他個人資料，必須填妥《學生更改個人資料申請表》，連同相關的證明文件一併送交所屬學院辦公

室，更新的資料自申請日起一週後生效，學生可登入 COES 查核更新之記錄。 

2.3  學生個人資料如有任何變更，必須於在讀期間提出申請。學生畢業、退學或被終止學籍後，不得申請

更改其註冊資料。為聯絡需要，學生可以書面形式向大學申報其新的聯絡電話、地址或電子郵箱，但

有關資料僅作備案之用。 

學籍管理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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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換校本部課程或專業 

3.1 申請資格 

3.1.1 轉換課程 

 一般只接受一年級學生的申請，申請人的學年累計平均積點必須達 2.8 或以上及文化科
註 1
（包

括中文、英文及數學科
註 2
）的成績必須全部通過，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申請轉入其他課程，

其數學科
註 2
則至少有一門為通過。 

 除上述基本條件外，申請轉入以下課程的學生須同時符合該課程所設定的條件，詳列以下： 

轉入課程 
課程條件 

英文科 數學科
註 2

 化學 

理學學士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3 或以上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8 或以上 
--- 

工商管理學士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3 或以上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3 或以上 
--- 

應用經濟學學士 

國際旅遊管理學士 

酒店管理學士 

餐飲管理學士 

外國語學士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8 或以上 
--- --- 

中藥學學士 --- --- 
需符合學院所要求的

高中化學成績 藥學學士 
學年累計平均積點須

達 2.8 或以上 
--- 

備註： 

1. 只完成修讀基礎英語、基礎語文或基礎數學的學生不符合申請轉課程的條件。 

2. 數學科一般包括高等數學、管理數學及數學與邏輯。 

3. 如學生在讀課程學習計劃的數學科並非編排於首學年開設，有關數學科成績則參考學生入

學試或高考成績。澳門學生須達數學直接錄取線（即不需要修讀基礎數學），內地學生數

學高考分必須達滿分之百分之六十五或以上。 

4. 有色盲的學生不能轉讀食品與營養科學學士學位課程、中醫藥學院、資訊科技學院及藥學

院各項課程；而有色弱的學生不能轉讀食品與營養科學學士學位課程、中醫藥學院及藥學

院各項課程。 

5. 就讀以英語授課課程的國際學生一般只能申請轉至同屬此類別之課程。此類別課程包括理

學、工商管理、應用經濟學、國際旅遊管理、酒店管理、餐飲管理、新聞傳播及外國語（英

語專業）學士學位課程。  

6. 申請轉讀食品與營養科學學士學位，除符合上述條件外，必須通過學院面試。 

 學生必須符合上述的條件方可提出申請，學院院長將根據課程之名額及教學條件作出最終審

批。 

 藝術學-藝術設計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不能申請轉換課程；其他學生也不能申請轉入該課程。 

3.1.2 轉換專業  

 學院可因應情況設定入讀不同專業的申請資格，請留意學院最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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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申請次數 

3.2.1 學生一般只可申請轉換課程或專業各一次 

3.2.2 學生於申請時必須清楚了解並接受轉換後大學所編排之學習計劃、課程時間及收費標準。 

3.3 申請期限 

 學生一般須於以下指定期限內向大學提交申請： 

3.3.1 每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期間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將於下一學年第一學期起生效，逾期恕不接受

申請。 

3.3.2 中醫藥學院四年級學生申請生物醫學及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之間的轉換：每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提出申請，核准後將於該學期起生效。逾期恕不接受申請。另外，由於修業期限之規定，

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必須於第七學年或以前申請轉讀生物醫學學士學位課程。 

3.4 申請地點 

 轉換課程 – 教務處 

 轉換專業 – 所屬學院辦公室 

3.5 申請費用 

 請參閱本手冊第 VIII 章第 8 節。 

3.6 已修讀之科目（適用於轉換課程）： 

3.6.1 公共基礎科目及所轉讀課程學習計劃之必修科目，經教務處核實後，其科目及成績等級均全部直

接轉至新的課程。 

3.6.2 不屬上述類別之科目，須由學生提出學分轉移申請，再由相關學院批核。 

4. 校本部學生轉至持續教育學院 

4.1 申請資格 

4.1.1 校本部非本地生一般不可申請轉至持續教育學院。 

4.1.2 校本部學生如轉讀持續教育學院，其在校本部所獲頒發的獎/助學金資格將不予保留或轉換。 

4.2 申請次數 

4.2.1 學生一般只可申請一次。 

4.2.2 學生於申請時必須清楚了解並接受轉院後持續教育學院所編排的學習計劃、課程時間及收費標

準。 

4.3 申請期限 

 學生一般須於以下指定期限內向大學提交申請： 

4.3.1 每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期間提出申請者，核准後可於 9 月入讀持續教育學院；每年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30 日期間提出申請者，核准後可於翌年 2 月入讀持續教育學院。逾期恕不接受申請。 

4.3.2 學生只可申請轉入持續教育學院 9 月或 2 月開課的學期。 

4.4 申請費用 

 請參閱本手冊第 VIII 章第 9 節。 

4.5  已修讀之科目 

  學生必須於轉至持續教育學院之首個學期內向該院提交學分轉移之申請。有關細則，請參閱本手冊第

III 章第 7 節。 

5. 休學 

5.1  學生因病或因事於一段期間內不能繼續上課，可向大學提出休學申請。如休學期可能導致學生未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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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完成課程，其申請將不獲批准。 

5.2  擬休學的學生須向教務處提出書面申請，並繳付休學留位費。一切行政程序於有關文件及費用收妥後

始行生效。一般自申請日期起四週內，大學將以書面形式通知學生申請結果。 

5.3  除填妥及遞交休學申請表格外，學生須同時辦理其他手續，包括﹕ 

5.3.1 辦妥/清還所有圖書館借書/罰款手續； 

5.3.2 清理儲物櫃，移除掛鎖； 

5.3.3 向會計處繳清所欠學費及其他費用； 

5.3.4 住宿生須向學生事務處遞交宿舍退宿申請表。 

5.4  申請休學者必須繳清所欠費用；否則不能完成休學手續及最終被終止學籍。 

5.5  關於學費及留位費的處理，請參閱本手冊第 VIII 章第 6 節。 

5.6  開學前提出休學申請及獲批准者，其已登記於開學後修讀的科目將被註銷。 

5.7  經大學批准的休學期一般以一年為限，累計不得超過兩年。 

5.8  休學期納入修業期限內計算。 

5.9 學生於休學期間，不得參與大學的任何課堂、考試及其他相關活動。 

5.10 休學生必須自備原學生校園卡於復學時使用，如有遺失，則須繳付澳門幣/港幣 150 元申請補領。 

5.11 未於核准之指定期限內申請復學者，將以終止學籍處理。 

6. 恢復學籍 

6.1  休學生申請恢復學籍 

必須於指定申請復學期限結束前向教務處呈交“恢復學籍申請表”，有關期限將詳述於休學通知書內。  

6.2  被終止學籍學生申請恢復學籍 

必須於擬復學之學期開學前四週向教務處呈交“恢復學籍申請表”，繳付澳門幣/港幣 2,000 元行政

費，並附上其他輔助文件，不論申請成功與否，有關之行政費均不予退還。 

6.3  復學之學生必須於註冊時遞交由大學認可的澳門醫療機構所發出的體格檢查報告，以說明學生之身體

狀況是否適合就讀所屬課程。於註冊前三個月內之體格檢查報告方為有效。學生如不能於註冊時遞交

體格檢查報告，將不獲准註冊及上課。學生若不符合該課程之體格要求，大學有權取消其復學資格。 

6.4 學生於復學後須接受大學所編排之學習計劃、課程時間及收費標準。 

6.5  復學生必須自備原學生校園卡，如有遺失，則須繳付補領校園卡費用澳門幣/港幣 150 元。 

7. 退學 

7.1 學生須於擬退學日期前三週向教務處提交申請。 

7.2 擬退學的住宿生須提前向學生事務處遞交宿舍退宿申請表，然後連同《完成退宿手續確認書》一併提

交申請。 

7.3 學生如因疾病而申請退學，須提交有效的醫療報告作證明。 

7.4 學生如因移民離開澳門而申請退學，須提交有效的證明文件。 

7.5 申請退學者必須繳清所欠費用；否則不能完成退學手續及最終被終止學籍。 

7.6 大學將按有關退學之原因及情況處理已繳交之學費，詳情請參閱本手冊第 VIII 章第 7 節。 

7.7 開學前提出退學申請及獲批准者，其已登記於開學後修讀的科目將被註銷。 

7.8 經大學批准退學後，學籍將被註銷。日後學生欲在大學繼續學業，必須重新提交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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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終止學籍 

8.1 如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大學有權終止學生之學籍： 

8.1.1  在一個學年連續兩個學期中有二分之一或以上累計學分不通過 

8.1.2  未能在其所屬課程之最長修業期限內完成課程及通過畢業資格 

8.1.3  嚴重違反大學規則 

8.1.4  逾期不繳交學費或大學相關費用 

8.1.5  逾期不註冊或未能提交註冊所須之證明文件 

8.1.6  逾期不選科或逾期不確認選科記錄 

8.1.7  逾期不遞交體檢報告，相關證明文件或體檢結果、防疫接種不符合要求 

8.1.8  休學生逾期不申請復學 

8.1.9  連續曠課逾一個月  

8.1.10 涉及本章第 1.6 條所述情況 

8.1.11 經大學決定終止其學籍的其他情況 

8.2 大學將以書面形式通知學生終止學籍的決定。學生須於指定日期內辦理離校手續。 

8.3 被終止學籍的學生將不得參與大學的任何課堂、考試及其他相關活動。 

8.4 因欠費而被終止學籍的學生不能申請有關之成績單或修讀證明信，亦不能報讀大學的課程。 

8.5 修業期屆滿而被終止學籍的學生，三年內不能報讀本大學同一課程。 

9. 勒令休學 

9.1 學生違反大學有關規則或條例，經學生學術誠信委員會或學生紀律獎懲委員會通過施行勒令休學處分

者於指定期內不能繼續上課。 

9.2 勒令休學的處分記錄永久存入學生檔案並會顯示於大學在學生勒令休學期間所發出的所有證明文件或

內容。 

9.3 被勒令休學的學生須繳付休學留位費及繳清所欠費用，否則將被終止學籍，且不能以任何理由申請復

學。 

9.4 關於學費及留位費的處理，請參閱本手冊第 VIII 章第 6 節。 

9.5 勒令休學期納入修業期限內計算。 

9.6 學生於勒令休學期間，不得參與大學的任何課堂、考試及其他相關活動。 

9.7  被勒令休學的學生必須自備原學生校園卡於復學時使用，如有遺失，則須繳付澳門幣/港幣 150 元申請

補領。 

9.8 未於核准之指定期限內申請復學者，將以終止學籍處理。 

10. 勒令退學/開除學籍 

10.1 學生違反大學有關規則或條例，經學生學術誠信委員會或學生紀律獎懲委員會通過施行勒令退學或開

除學籍處分者不能繼續上課並註銷學籍。 

10.2 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的處分記錄永久存入學生檔案並會顯示於大學發出的所有證明文件或內容。 

10.3 被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的學生必須繳清所欠費用，否則不能申請有關之成績單或修讀證明信。 

10.4 被勒令退學的學生，兩年內不能報讀本大學的課程。 

10.5 被開除學籍的學生，永久禁止報讀本大學的課程。 


